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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第三十届会议 

2021 年 5 月 17 日至 21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5 

专题讨论：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打击偷运 

移民，同时保护被偷运移民特别是妇女和 

儿童的权利以及无陪伴移民儿童的权利 

 

 

  关于“专题讨论：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打击偷运移民，同时保护被偷运

移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权利以及无陪伴移民儿童的权利”的补充指南 

 

  秘书处的说明 

 

 摘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第 2016/241 号决定中决定，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

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的突出主题是“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打击偷运移民，同时保护

被偷运移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权利以及无陪伴移民儿童的权利”。由于 2019 冠

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专题讨论已推迟至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 

 秘书处的本说明旨在提供相关背景资料，说明 COVID-19 大流行及其遏制措

施对流动人口和偷运移民的影响，以此支持开展专题讨论。本说明根据所收集到

的有关偷运者在当前这一流行病背景下面临的脆弱性的初步数据概述了相关情

况，并提出了委员会不妨加以讨论的各项议题。 

 

 

  

 * E/CN.15/2021/1。 

https://www.un.org/ecosoc/sites/www.un.org.ecosoc/files/documents/2016/dec.2016.241.pdf
https://undocs.org/ch/E/CN.15/2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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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第 2016/241 号决定中决定，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

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的突出主题是“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打击偷运移民，同时保

护被偷运移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权利以及无陪伴移民儿童的权利”。 

2. 委员会在 2019 年 12 月 12 日和 13 日举行的第二十八届会议续会上核可了主

席关于第二十九届会议专题讨论安排的建议。 

3. 由于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委员会第二十九届常会缩小会

议规模，于 2020年 12月举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第 2020/230号决定中决定，

第二十九届会议的专题讨论将推迟到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 

4. 本说明应结合为第二十九届会议编写的专题指南（E/CN.15/2020/6）一并阅

读——该指南提供了关于偷运移民活动的趋势以及偷运者和使用其服务者概况

的背景信息，并讨论了在应对偷运移民问题方面有望取得成功的做法和挑战。本

说明侧重于说明在COVID-19大流行背景下流动人口面临的脆弱性引起的预防和

保护问题。两份说明互为补充，应当一并阅读。 

5. COVID-19 大流行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健康、社会经济和人道主

义危机。在大流行之前已经存在的移民驱动因素不仅持续存在，而且在某些情况

下有所增加，同时边境被关闭，常规的移民和庇护途径减少了，迫使许多移民求

助于偷运者的服务。由于 COVID-19 遏制措施，难民和移民在过境时、在边境、

接收设施、目的地国和在返回时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和挑战，他们处于更加脆弱

的境地，面临着更严重的偷运形式的风险。 

6. 对COVID-19大流行的应对措施也对包括偷运移民网络在内的有组织犯罪集

团产生了深远影响，1
 迫使其调整作案手法，在某些情况下增加了偷运服务的需

求和盈利能力。 

7. 鉴于关于 COVID-19 对偷运移民的影响的数据仍然很少，本报告可能较多使

用某些地区的数据。 

 

 二. 国际框架的发展 

 

8. 偷运移民本质上是一种跨国犯罪；因此，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必须以国

际合作为核心。若干项国际文书为采取协调行动打击犯罪提供了空间。 

9.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陆、海、空偷运移民的补充议定

书》于 2004 年 1 月 28 日生效。正如《议定书》第 2 条所规定的，其宗旨是预防

和打击偷运移民行为及促进缔约国之间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开展的合作，同时保护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COVID-19 对有组织犯罪的影响”，

研究简报（2020 年，维也纳），第 9 页。 

https://www.un.org/ecosoc/sites/www.un.org.ecosoc/files/documents/2020/decision-2020-230.pdf
http://undocs.org/E/CN.15/2020/6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covid/RB_COVID_organized_crime_july13_web.pdf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covid/RB_COVID_organized_crime_july13_w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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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偷运移民的权利。截至 2021 年 2 月，已有 150 个会员国加入该《议定书》；该

文书提供了一个预防和打击偷运移民行为的综合框架。2020 年，审查《打击有组

织犯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的正式机制启动，根据该机制，包括《打击偷运移

民议定书》在内的这些文书的缔约国将在今后十年中审查其在国家一级的执行情

况，并找出目前应对措施中的差距和良好做法。 

10. 《打击偷运移民议定书》通过 20 年后，2018 年通过的《安全、有序和正常

移民全球契约》（大会第 73/195 号决议）申明国际社会承诺解决偷运移民问题，

以此作为应对国际移民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的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在《全球契约》

目标 9 中，会员国重申需要执行《打击偷运移民议定书》，并承诺加紧防止和打

击偷运移民的联合努力，包括按照国际法对被偷运移民进行识别以保护其人权，

同时考虑到妇女儿童的特殊需要，并向有加重处罚情节的偷运行为中的被偷运移

民提供特别援助。2020 年 11 月，在将于 2020 年和 2021 年在全球范围内对《全

球契约》执行情况进行的第一次区域审查中，2
 各国强调，应对偷运移民行为措

施应保护移民权利，特别是在与 COVID-19 大流行有关的情况下。 

 

 三. 定义 

 

11. 《打击偷运移民议定书》第 3 条所载“偷运移民”一词的定义为采取行动打

击这一犯罪提供了基础。该条规定，“偷运移民”系指为直接或间接获取金钱或

其他物质利益安排非某一缔约国国民或永久居民的人非法进入该缔约国。 

12. 《打击偷运移民议定书》和《打击有组织犯罪公约》均未界定“金钱或其他

物质利益”的概念，《打击有组织犯罪公约》在“有组织犯罪集团”一词的定义

中使用了这一短语。但是，从《关于谈判拟定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

其各项议定书的准备工作文件》所载的对《打击偷运移民议定书》第 3 条的解释

性说明来看，《打击偷运移民议定书》列出“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概念显然是

为了区分出于人道主义或家庭原因而为他人非法入境提供便利的群体所采取的

行动和为牟利而提供便利的群体所采取的行动。尽管个人实施偷运行为和两人或

多人共同实施均可以牟利为目的，但牟利动机被认为是将该定义与有组织犯罪活

动联系起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13.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表了一份技术性

议题文件，3
 提供了关于该概念的实用指导意见，秘书处编写了一份关于偷运移

民定义中“金钱和物质利益”方面的详细背景文件（CTOC/COP/WG.7/2017/4）。 

  

__________________ 

 2 欧洲经济委员会区域是第一个接受审查的区域，包括来自中亚、欧洲和北美的 56 个成员国。 

 3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打击偷运移民议定书>中的“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概念：议题文

件》（2017 年，维也纳）。 

http://undocs.org/A/RES/73/195
http://undocs.org/CTOC/COP/WG.7/2017/4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human-trafficking/Migrant-Smuggling/Issue-Papers/UNODC_Issue_Paper_The_Profit_Element_in_the_Smuggling_of_Migrants_Protocol.pdf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human-trafficking/Migrant-Smuggling/Issue-Papers/UNODC_Issue_Paper_The_Profit_Element_in_the_Smuggling_of_Migrants_Protoco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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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COVID-19 对移民和庇护的影响 

 

 A. 庇护程序和移民法律途径 

 

14. COVID-19 不仅造成了全球健康危机，也造成了将在未来几年影响各个社会

的社会经济和保护危机。4
 这包括对流动性的明显影响，全球各国政府对跨境和

境内的人员流动实施了众多限制且这些限制措施不断变化。根据国际移民组织

（移民组织）的数据，在应对这一大流行病的第一波行动中，截至 2020 年 3 月

19 日，全球已有 100 多个国家、领土或地区发布了新的或改变了现有的旅行限制，

以应对 COVID-19。5
 这些限制措施往往伴随着加强边境巡逻措施。例如，南非

关闭了大部分边境口岸，并部署军队巡逻边境，而秘鲁和厄瓜多尔在疫情高峰期

部署了警察部队和军队控制非正规过境点。6
  

15. 尽管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进行的研究表明，与 COVID-19 相关的旅行和行

动限制并没有阻止人们逃离冲突、暴力与危险和不人道状况，7
 但这场大流行病

以及为保护公共健康而采取的遏制措施增大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接收难民和评估

寻求庇护者保护需求的难度。混合移民中包括难民、寻求庇护者、经济和其他移

民，其中包括孤身儿童、环境移民、被偷运者、贩运受害者和滞留移民。8
 根据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的数据，144 个国家完全或部分关闭了

边境，而在 64 个国家，因大流行病对入境实施的限制适用于所有流动人口，无

论他们是否需要国际保护，而且根本无法进入其领土和（或）进入国家庇护程序，

这违反了难民法规定的国际义务。9
 此外，考虑到公共卫生状况，一些国家暂停

了重新安置抵达难民的工作，这影响了他们接收重新安置的难民的能力。10
  

16. 目的地国境内的寻求庇护者和难民在获得国际保护和庇护方面也面临挑战。

有报告称，由于暂停或推迟法庭听证或诉讼程序，庇护程序出现延误，也有报告

称，更多地使用技术和电子工具进行了庇护面谈和听证及提交上诉文件，行使法

律补救的时限得到了延长。11
 尽管如此，该年下半年在许多国家放松遏制措施后，

法律服务机构和法院面临严重诉讼积压，损害了庇护系统的运作，影响到迫切需

__________________ 

 4 联合国，《政策简报：COVID-19 与流动人口》（2020 年 6 月），第 2 页。 

 5 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组织），流离失所跟踪信息总库（COVID-19），“全球流动限制概览”，2020

年 3 月 19 日。 

 6 Lucia Bird，COVID-19 时期的偷运活动：疫情对偷运人口动态和移民保护风险的影响（2020

年，日内瓦，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全球倡议），第 8 页。 

 7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研究简报：COVID-19 限制措施及经济后果会如何影响向欧洲和北

美偷运移民和跨境贩运人口的活动”（2020 年，维也纳），第 6 页。 

 8 移民组织，“非正常移民的挑战：解决混合移民”（MC/INF/294，第 6 段）。 

 9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COVID-19 平台，“临时措施及其对保护的影响”。 

 10 难民署，“移民组织、难民署宣布暂停难民重新安置旅行”，2020 年 3 月 17 日。 

 11 欧洲庇护支助办事处，“庇护和接待系统中的 COVID-19 紧急措施”（2020 年 6 月），第 19 页。 

https://unsdg.un.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6/SG-Policy-Brief-on-People-on-the-Move.pdf
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DTM%20%28COVID-19%29%20-%20Global%20mobility%20restriction%20overview%20-%2019%20March%2C%202020.pdf
https://globalinitiative.net/wp-content/uploads/2020/04/GIATOC-Policy-Brief-003-Smuggling-COVID-28Apr0930-proof-4.pdf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covid/Covid-related-impact-on-SoM-TiP-web3.pdf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covid/Covid-related-impact-on-SoM-TiP-web3.pdf
https://im.unhcr.org/covid19_platform/
https://www.unhcr.org/news/press/2020/3/5e7103034/iom-unhcr-announce-temporary-suspension-resettlement-travel-refugees.html
https://easo.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covid19-emergency-measures-asylum-reception-system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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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护和居留许可的寻求庇护者本已岌岌可危的状况。12
 截至 2021 年 1 月，难

民署报告称，若干个国家的庇护系统仍然完全或部分停止运行，13
 这表明疫情仍

在加大寻求庇护者获得国际保护的难度。 

17. 尽管据记录，一些国家在 2020 年采取了更好的做法，如远程面谈、自动延

长居留许可和证件以及将非正常移民身份正常化，但其他国家则完全搁置了移民

程序和签证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延期的可能性，合法居留证件就会过

期，将移民推向非正常移民的境地。14
  

18. 这一大流行病显然对各国政府建立或维护合法移民路径构成了挑战，而这是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具体目标 10.7 中的一项目标。然而，即便只是为了

确保抗击 COVID-19 的措施不会使移民更易遭受重大伤害和践踏，合法的移民途

径也应该成为应对任何危机（包括当前疫情）措施的一部分。15
  

 

 B. COVID-19 对人口迁移驱动力的影响 

 

19. 尽管对大流行病的应对降低了全世界流动的可能性，但移民的驱动力在很大

程度上持续存在，在某些情况下由于疫情的经济影响甚至增加了。例如，在尼日

尔对移民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报告称，COVID-19 影响了他们

的旅程（91%）和移民计划（49%），但补充说尽管疫情对他们的流动造成了影响，

大多数人仍继续旅行，只是停留时间更长，路线也有所调整。16
  

20. 被跨境偷运的移民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遭受冲突、人道主义危机、政治不

稳定、动乱和（或）迫害的国家，因此有权获得国际保护（CTOC/COP/WG.7/2020/2，

第 12 段）。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冲突、人道主义灾难和缺乏安全都继续推

动着人们移民。例如，在地中海沿线，与 COVID-19 相关的旅行和行动限制并没

有阻止人们进行危险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旅行，包括利用偷运移民者进行的旅

行。17
 

21. COVID-19 大流行的经济影响包括特别是在非正规部门和农民工中失业率上

升，债务增加，生计无着和丧失社会保障。2020 年，流向中低收入国家的汇款减

少了约 20%，从 2019 年的 5,540 亿美元降至 4,450 亿美元。导致汇款减少的主要

__________________ 

 12 同上，第 18-20 页。 

 13 难民署，COVID-19 平台。 

 14 移民组织，“COVID-19 对滞留移民的影响”（2020 年 9 月），第 4 页。 

 15 Gabriella Sanchez 和 Luigi Achili，“滞留：COVID-19 对非正常移民和偷运移民的影响”，《政策

简报》，第 2020/20 期（2020 年，意大利佛罗伦萨，移民政策中心，罗伯特·舒曼高级研究中

心，欧洲大学研究所），第 2 页。 

 16 混合移民中心，“COVID-19 全球专题更新，第 1 期：COVID-19 对偷运移民的影响”（2020 年 9

月）。 

 17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研究简报：COVID-19 限制措施及经济后果可能会如何影响偷运移

民活动”，第 5-6 页。 

http://undocs.org/CTOC/COP/WG.7/2020/2
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issue_brief_return_task_force.pdf
https://cadmus.eui.eu/bitstream/handle/1814/67069/PB_2020_20_MPC.pdf?sequence=1&isAllowed=y
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126_Covid_Snapshot_Global_smuggli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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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接受国的移民工人工资降低和就业减少。18
 世界银行和难民署在最新发表

的一项研究中估计，约旦、黎巴嫩和伊拉克境内库尔德斯坦地区的收容社区内 440

万人以及 110 万难民或境内流离失所者最近因疫情而陷入贫困。这些情况加剧了

业已存在的脆弱性。19
 全球经济低迷和由此导致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加深等长期

后果，将把许多人推入经济窘迫的境地，并导致他们考虑移民。这进而可能会增

加严重偷运和剥削的风险。 

22. 与此同时，对劳动力的需求仍然是移民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尽管目前经济

衰退，但一些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正在增加，包括医疗保健、制造业、食品、快

递服务、运输和季节性农业部门。20
 这种对包括移民工人在内的劳动力需求的增

加，可能会对移民流动和移民政策产生影响。 

 

 C. COVID-19 对偷运移民活动的影响 

 

23. 当合法的移民途径受到限制时，偷运移民活动就会变得猖獗。严格的边境控

制和限制性移民政策增加了移民求助于偷运服务越境的可能性。由此可见，为遏

制 COVID-19 传播而采取的许多措施都对偷运移民活动产生了影响。 

24. 对特定移民路线的研究表明，COVID-19 相关旅行限制并未减少偷运活动，

实际上还可能在中长期内增加了对偷运服务的需求。自 COVID-19 大流行开始以

来，流动人口，包括那些离开原籍国或滞留过境地的人，越来越难到达计划目的

地，许多人求助于偷运服务以穿越边境（CTOC/COP/WG.7/2020/2，第 16 段）。

在其他情况下，包括儿童在内的移民和难民被困在过境国，无论是继续前进还是

返回原籍国都困难重重，他们滞留在营地或庇护所里，或是流落街头，处境危险。

这些人可能会努力继续他们的旅程，而这可能会在一些边境重新开放时，造成对

偷运移民服务的需求激增。 

25. 在当前的经济低迷之后，随之而来不均等的经济复苏可能会使劳动力更多地

向复苏更快的国家移民。如果不增加正常的移民途径，这可能会导致偷运移民活

动增加。在以往的经济危机中也观察到类似的趋势：危机开始时，非正常移民活

动往往会减少，而随着移民原籍国经济状况的恶化，向高收入国家的非正常移民

数量又会增加。在这些情况下，偷运移民活动的趋势也遵循同样的模式。21
 

__________________ 

 18 Dilip K.Ratha 等人，“移民视角下的 COVID-19 危机”，《移民与发展简报丛书》，第 32 期（2020

年，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集团和移民与发展全球知识伙伴关系），第八页。 

 19 强迫流离失所问题联合数据中心、世界银行和难民署，“雪上加霜：COVID-19 疫情暴发以来

约旦、伊拉克黎巴嫩库尔德斯坦地区叙利亚难民和收容社区的贫困情况变化”（2020 年 12 月）。 

 20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COVID-19 大流行期间保护移民工人：对决策者和选民的建议”，

《政策简报》（2020 年 4 月），第 2 页。另见打击人口贩运机构间协调小组，“在 COVID-19 全

球危机中，打击人口贩运机构间协调小组呼吁采取协调行动，解决以强迫劳动为目的的贩运人

口行为”（2020 年 7 月）。 

 21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研究简报：COVID-19 限制措施及经济后果可能会如何影响偷运移

民活动”，第 17-18 页。 

http://undocs.org/CTOC/COP/WG.7/2020/2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3634/COVID-19-Crisis-Through-a-Migration-Lens.pdf?sequence=5&isAllowed=y
https://www.worldbank.org/en/region/mena/publication/compounding-misfortunes-changes-in-poverty-since-the-onset-of-covid-19-on-syrian-refugees
https://www.worldbank.org/en/region/mena/publication/compounding-misfortunes-changes-in-poverty-since-the-onset-of-covid-19-on-syrian-refugees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migran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326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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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对地中海三条主要偷运路线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

表明，尽管遏制病毒的措施使人们行动受到限制，但偷运者一直很活跃。22
 根据

难民署的记录，2020 年跨越地中海的难民和移民人数为 94,950 人，而 2019 年为

123,663 人。23
 虽然 2020 年抵达的总人数低于 2019 年，但沿地中海中部和西部

路线而来的移民人数并没有减少。据估计，2021 年初，欧洲联盟 90%的非正常

入境都涉及借助偷运服务。24
 

27. 2020 年末，欧洲联盟执法合作署（欧警署）发现，偷运网络调整了商业模式，

由于行动限制措施、持续的需求和犯罪网络面临的风险增加，在世界许多地区，

偷运费都随之增加。25
 同样，在混合移民中心进行的一项移民调查中，26

 一半

受访者指出自COVID-19大流行开始以来偷运费上涨，而布基纳法索、哥伦比亚、

利比亚、马里、尼日尔和秘鲁的受访者中报告发生此类涨价的比例均更高。在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打击贩运人口和偷运移民活动特别检察官网络进行的一项调查

也发现偷运费上涨；而在墨西哥，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现，自疫情开始以来，

偷运费涨了四倍。27
 由于疫情相关因素，偷运旅行的费用更加高昂，28

 并且，

当移民无法支付费用或在旅途中要支付额外费用时，他们更加可能受到剥削和更

加恶劣地对待。 

 

 五. COVID-19 背景下与偷运移民有关的风险和脆弱性 

 

28. 如上所述，COVID-19 大流行并未使偷运活动明显减少，甚至可能帮助一些

网络趁机利用流动人口的特定脆弱性。由于疫情导致的各种中断以及遏制措施的

不断变化，在许多地区，移民和难民似乎更加依赖偷运者跨越边境，也更多地面

临更加恶劣的偷运方式，受到暴力侵害、虐待甚至死亡。《打击偷运移民议定书》

第 6 条第 3 款规定，危及或可能危及移民的生命或安全或涉及对被偷运移民的不

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情况可能构成与偷运移民有关罪行的从重处罚情节。 

  

__________________ 

 22 同上，第 5 页。 

 23 难民署，业务门户。 

 24 Katrien Luyten 和 Stephanie Brenda Smialowski，“了解欧盟打击偷运移民行动”，欧洲议会研究

处（2021 年 1 月），第 1 页。 

 25 欧洲联盟执法合作署（欧警署），“与 COVID-19 有关的犯罪如何在 2020 年影响欧洲”（2020

年 11 月），第 12 页。 

 26 混合移民中心，“COVID-19 全球专题情况更新，第 1 期”。 

 27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驻墨西哥联络和伙伴关系办公室提供的信息。 

 28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研究简报：COVID-19 限制措施及经济后果可能会如何影响偷运移

民活动”，第 5-6 页。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1/659450/eprs_bri(2021)659450_en.pdf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publications-documents/how-covid-19-related-crime-infected-europe-during-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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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偷运风险增加，形式恶化 

 

29.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研究表明，每年有数千移民在偷运过程中死亡。29据

报告，大多数偷运路线都曾发生运输事故和蓄意杀人事件。然而，许多移民死亡

没有上报，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要高得多。 

30. 在 COVID-19 大流行的背景下，欧警署报告，由于 2020 年春季航班几乎停

飞，当年用于前往欧洲的路线发生变化，从空中路线改成陆地和海上路线，偷运

移民活动继续通过陆路和海路进行，条件往往更加凶险。30
 由于边境关闭，偷运

者被迫使用开发较少、风险更高的新路线，这往往使移民的生命处于更大的风险

之中。例如，在英吉利海峡，偷运者使用了较小的船只，人们发现被偷运的移民

被锁在卡车、货运车辆和货运列车黑暗、密闭的车厢里。尽管疫情肆虐，但这些

车辆仍在继续穿越边境。边境关闭和其他行动限制措施迫使移民使用更危险的路

线，在这些路线上往往无法获得救援和人道主义援助。31
 例如，在马来西亚、尼

日尔和突尼斯，接受调查的难民和移民中超过 70%的人表示，自 COVID-19 暴发

以来，偷运者开始使用更为危险的路线。32
 在地中海，2020 年有 1,166 名移民在

转运过程中丧生，33
 更多人失踪。 

31. 除了生命损失外，被偷运移民经常面临的犯罪行为还包括性暴力和性别暴

力、盗窃、绑架勒索、抢劫、敲诈和人口贩运。孤身儿童特别容易受到剥削、暴

力侵害和虐待，而妇女和女童则可能在途中遭受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侵害。对被偷

运移民实施犯罪行为的人包括罪犯、民兵、其他移民、普通公民和腐败的执法行

为者（CTOC/COP/WG.7/2020/2，第 20 段）。此外，偷运者对利润的追求可能会

使他们忽视移民在旅途中的安全。34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即将发布的一份研究

报告表明，在加剧的偷运活动中可以看到存在性别层面的问题，例如在危险的跨

海过程中将妇女和儿童安排在船上安全性更低的地方。由于怀孕和特殊的健康需

要，妇女和女童还面临更大的生命风险，这使她们在偷运相关风险面前尤为脆弱。 

32. 全球保护群组是一个由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向受人道

主义危机影响的人提供保护的网络。该网络报告，2020 年，由于疫情，许多国家

的性别暴力事件增加。该网络指出，流动中的妇女和女童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35
 此

外，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将于 2021 年晚些时候发布题为《COVID-19 对刑事司

__________________ 

 29 《2018 年全球偷运移民问题研究》（2018 年，联合国出版物），第 9 页。 

 30 欧警署，“与 COVID-19 有关的犯罪如何影响欧洲”，第 12 页。 

 31 Sanchez 和 Achili，《滞留：COVID-19 的影响》，第 3 页。 

 32 混合移民中心，“COVID-19 全球专题情况更新，第 1 期”。 

 33 难民署，业务门户。 

 34 《2018 年全球偷运移民问题研究》，第 9 页。 

 35 全球保护群组，“余震：COVID-19 之后的伤害、剥削和人口贩运”（2020 年 11 月）。另见人道

主义事务协调厅，《“COVID-19 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进展报告，第 4 版》（2020 年 11 月），

第 2 页。 

http://undocs.org/CTOC/COP/WG.7/2020/2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glosom/glosom_2018_web_small.pdf
https://www.globalprotectioncluster.org/wp-content/uploads/global-protection-update_191120.pdf?utm_source=test&utm_campaign=1206f25469-email_campaign_2020_04_21_12_50_copy_02&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31b0ba1067-1206f25469-
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ghrp_progressreport_17nov.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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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系统应对性别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影响：对新出现证据的全球审查》的研究报

告。在报告中，参与研究的刑事司法从业人员证实，移民妇女是大流行期间在诉

诸司法和获得相关服务方面面临特别困难的群体之一。 

 

 B. 人口贩运 

 

33. 被偷运的移民在整个旅程中都极有可能遭受各种形式的虐待和剥削，包括被

贩运。被偷运者，包括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内，在没有旅行、居留或身份证件和（或）

不会说当地语言的情况下，特别容易受到伤害。他们尤其容易落入人贩子手中，最

常见的是在过境国和目的地国发生这种情况。贩运人口和偷运移民是两种截然不同

的犯罪活动，它们可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但需要采取不同的法律、行动和政策应

对措施。准确界定罪行对于确保贩运受害者得到适当保护而言很重要。 

34. 偷运者本身也可能成为人贩子，例如，实施计谋使移民陷入债役中，然后，

被偷运的移民被迫工作以偿还债务。他们通常是在性剥削和强迫劳动等剥削条件

下工作。36
 人贩子也可能是复杂犯罪网络的一部分，这些犯罪网络或与偷运者勾

结，或单独行事，在难民营、接待中心或过境国或目的地国的其他定居点招募受

害者，然后强行对他们进行性剥削和（或）在农业、建筑业、渔业和采矿业等监

管不善的经济部门剥削他们的劳动。 

35.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20 年全球贩运人口问题报告》确认，在本报告所

述期间，在世界大多数地区，移民都占所有被发现的受害者的一半以上（在西欧和

南欧占 65%，中东占 60%，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占 55%，中欧和东南欧占 50%，北

美占 25%）。移民在一个国家的非正常身份经常被人贩子滥用，作为他们保持对受

害者的控制以及防止受害者逃跑和（或）向地方当局举报剥削者的一种手段。在该

报告分析的案件中，人们发现，人贩子经常利用受害者的移民身份，例如威胁要对

他们提出不利的举报，以此把他们控制住，使他们无法摆脱受剥削的处境。37
 

36. 2020 年，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强调被偷运的妇女和女童特别容易遭到贩运，

并强调指出，限制性的移民和庇护制度造成的状况将移民推向非正规途径。此外，

委员会指出，孤身或因流离失所而与家人或其他支助机构分离的女童特别容易遭

到贩卖（CEDAW/C/GC/38，第 5 和 24 段）。 

37. 非正常移民（包括无证和（或）孤身儿童和妇女）在旅途中往往使用偷运者

的服务。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他们是最容易被贩运的群体之一，因为限制

病毒传播的措施加剧了他们的脆弱性。38
 许多移民，包括那些求助于偷运服务的

__________________ 

 36 打击人口贩运机构间协调小组，专题简报：“贩运人口和偷运移民有什么区别？”，《专题简报》，

第 1 号（2016 年 10 月）。 

 37 联合国出版物，2020 年，第 9-10 页。 

 38 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民主

制度和人权办公室，《关于应对人口贩运新趋势和 COVID-19 大流行后果的指导意见》（2020

年），第 30 页。另见 Amy Emel Muedin，“对联合国移民问题网络关于 COVID-19 和人口贩运

问题听证会的反思”，联合国移民问题网络，2020 年 7 月 9 日。 

http://undocs.org/CEDAW/C/GC/38
https://icat.un.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what_is_the_difference_between_trafficking_in_persons_and_smuggling_of_migrants.pdf
https://icat.un.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what_is_the_difference_between_trafficking_in_persons_and_smuggling_of_migrants.pdf
https://www.osce.org/files/f/documents/2/a/458434_4.pdf
https://migrationnetwork.un.org/sites/default/files/tip_reflections_2.pdf
https://migrationnetwork.un.org/sites/default/files/tip_reflections_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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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要么困在途中，没有住处，也无法获得疫情期间暂停的其他类型的保护服

务，要么由于其他行动限制措施，旅行计划受到影响并承受收入损失，这使他们

更容易成为出于各种目的贩运的对象。39
 服装业、农业和种植业、制造业和家政

服务等低收入非正规部门的移民工人也发现自己的处境更加艰险。在这些部门，

最常发现贩运受害者。由于经济危机，企业需要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主管

部门的监督力度减弱，在这些部门工作的移民也可能面临更多的剥削。40
 

38. 人贩子迅速根据新形势调整作案手法，例如，利用紧急情况突发和落实各种

措施后最初形成的混乱，传播虚假信息，招募受害者，41
 并尽可能将其非法活动

转移到网上进行。数据表明，疫情期间，人贩子增加了与在线招募、诱骗儿童和

剥削（特别是针对女童的诱骗和剥削）有关的活动。42
 

39. 此外，COVID-19 大流行使儿童更加脆弱，因为经济脆弱性的加剧增加了童

工、童婚、各种形式贩运儿童活动（包括为性剥削目的贩运儿童）和招募儿童加

入犯罪、武装或恐怖主义团体的威胁。 

40. 打击人口贩运机构间协调小组在 2020 年 12 月发布的一份联合分析报告中强

调，“随着 COVID-19 大流行的暴发，经济活动、生计选择以及家庭和社会网络

被扰乱，危机局势使本已处在最危险境地的人面临更大的被贩运风险。危机无论

是与大流行病、气候变化、冲突有关，还是与被迫流离失所有关，都不仅带来新

的挑战，也加剧了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是使人们更容易成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

的肇端”。43
 

41. 缺乏安全、有序和正规的移民路径可能会使更多的移民求助于偷运服务并

（或）进行更长、更艰难和可能中断的旅行，从而面临更大的虐待和剥削风险。44
 

 

 C. 推回、对搜索和救援行动的阻挠以及强制返回 

 

42. 2020 年第二季度，几个国家关闭港口，禁止船只进入，并拒绝在海上获救的

难民和移民上岸。使问题更加严重的是，一些地方禁止开展搜索和救援行动的外

国船只靠岸，致使移民和难民在卫生条件恶劣、缺乏尊严的情况下滞留船上数周。 

__________________ 

 39 妇女署与欧安组织，《关于应对人口贩运新趋势的指导意见》，第 32 页。 

 40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COVID-19 大流行对人口贩运的影响：基于快速评估的初步调查结

果和信息”（2020 年，维也纳），第 1 页。 

 41 Amy Emel Muedin，“对联合国移民问题网络关于 COVID-19 和人口贩运问题听证会的反思”，

联合国移民问题网络，2020 年 7 月 9 日。 

 42 同上，第 4 页。 

 43 打击人口贩运机构间协调小组，“《禁止贩运人口议定书》20 周年：分析性审议》”（2020 年 12

月），第 14 页。 

 44 有关 COVID-19 大流行对人口贩运长期影响的更深入信息，另见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20

年全球人口贩运问题报告》，第 69-77 页。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advocacy-section/htmss_thematic_brief_on_covid-19.pdf?mc_cid=e744db66e5&mc_eid=96ce13ad78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advocacy-section/htmss_thematic_brief_on_covid-19.pdf?mc_cid=e744db66e5&mc_eid=96ce13ad78
https://migrationnetwork.un.org/sites/default/files/tip_reflections_2.pdf
https://migrationnetwork.un.org/sites/default/files/tip_reflections_2.pdf
https://icat.un.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analytical_review_paper_final-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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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据报告，一些地区存在推回移民和难民的做法，即一个人在非正常过境后被

逮捕，并在进行个人保护和健康检查之前立即被送回邻国。45
 欧洲联盟基本权利

署在一份新的出版物中报告了 2020 年在欧洲联盟边境发生的几起推回事件，有

时还伴随虐待、过度使用武力和破坏财物的报告。46
 关于载有非正常移民的船只

被逼退回国际水域的严重指控也在接受官方调查。47
 此外，在尼日尔接受调查的

移民中，57%的人报告称，随着 COVID-19 大流行的出现，在边境被推回的风险

增加。48
 这种做法阻碍了对有组织犯罪活动的调查或对保护需要的逐案评估，并

在后一种情况下，违反了不推回原则以及难民法和国际人权法规定的其他义务。

许多被偷运的移民是暴力犯罪的受害者，他们需要援助、保护和伸张正义。在大

流行期间，据报告 24 个国家内发生了一次或一次以上推回事件。49
 

44. 另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是，有指控称，一些国家强行将移民、包括孤身和失

散的儿童，遣返到卫生系统脆弱的过境国或原籍国，使他们面临严重的健康风险。

这还可能使接收社区面临感染 COVID-19 的风险，并导致回返者的污名化

（A/75/542，第 22 段）。据报告，大批移民在没有健康检查的情况下返回委内瑞

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对边境和邻国的地方社区产生了影响。50
 此外，由于边界关

闭，数千移民聚集在过境点，人道主义营地人满为患，这迫使许多人在偷运者的

帮助下使用非正规过境点，从而导致上述风险。 

 

 D. COVID-19 感染风险以及无法充分获得保健和其他服务 

 

45. 包括被偷运移民在内的流动人口往往无法获得与COVID-19相关的适当保健

服务。在许多情况下，受困的移民、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被安置在用水、环境

卫生和个人卫生设施有限的营地、移民拘留中心、非正式安置点和其他地方，

且被迫共用厨房和厕所等公共区域。为妇女和女童提供的服务甚至往往更加有

限。51
 这些地方经常人满为患，提供保健服务的渠道匮乏。保持身体距离、洗手、

隔离和自我隔离等保护措施可能难以或无法实施，从而削弱了病毒遏制作用。此

__________________ 

 45 联合国，“政策简报：COVID-19 和流动人口”，第 19 页。另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

处（人权高专办），“关于地中海移民救援的新闻简报”，2020 年 5 月 8 日；人权高专办，“关

于委内瑞拉人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情况的新闻简报”，2020 年 12 月 15 日；难民署，“难民署

发出警告，欧洲边境的庇护所受到攻击，并敦促结束推回难民的做法，停止对难民的暴力侵害”，

2021 年 1 月 28 日。 

 46 欧洲联盟基本权利机构，《移民：基本权利，陆地边界上的问题》（2020 年，卢森堡，欧洲联

盟出版处），第 19-22 页。 

 47 欧盟委员会，移民和内政，“2020 年 12 月 9 日欧盟边管局管理委员会特别会议”，2020 年 12

月 17 日。 

 48 混合移民中心和人权高专办，“COVID-19 与尼日尔移民的社会经济状况：对 2020 年 7 月至 9

月在尼日尔收集的 4Mi 数据的分析”（2021 年 1 月），第 7 页。 

 49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COVID-19 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第 16 页。 

 50 联合国新闻，“移民在世界各地滞留并面临冠状病毒的威胁”，2020 年 5 月 7 日。 

 51 联合国，“政策简报：COVID-19 和流动人口”，第 9 页。 

https://undocs.org/ch/A/75/542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875&langid=e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6609&langid=e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6609&langid=e
https://www.unhcr.org/news/press/2021/1/601121344/unhcr-warns-asylum-under-attack-europes-borders-urges-end-pushbacks-violence.html
https://www.unhcr.org/news/press/2021/1/601121344/unhcr-warns-asylum-under-attack-europes-borders-urges-end-pushbacks-violence.html
https://fra.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fra_uploads/fra-2020-land-borders-report_en.pdf
https://ec.europa.eu/home-affairs/news/extraordinary-meeting-frontex-management-board-9-december-2020_en
https://www.mixedmigra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21/02/159_covid-19_and%20_socio_economic_situation_niger.pdf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0/05/1063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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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移民和难民在抵达许多目的地国时必须遵守强制性的禁闭措施，他们往往被

收容在边境地区拥挤不堪的营地里。封锁、宵禁和其他行动限制措施甚至可能增

加传染的可能性，因为这类措施可能造成拥挤，从而使居民面临更高的病毒感染

风险。52
 例如，2020 年 3 月至 4 月期间，移民偷运事件——涉及从孟加拉国经

海路将罗辛亚难民偷运到马来西亚——据报增加了三倍，原因可能是偷运者为了

增加偷运需求，在难民营中散布对感染病毒的恐惧。53
  

46. 由于各国规定的限制和预防措施，如远程办公和关闭办公室，人道主义行为

体在进入某些地点时面临困难，这令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也使一些移民和难民就

医变得更为困难。54
 近几月来，据报在向移民提供社会和其他支助服务（包括医

疗保健以及签证和许可证延期协助）方面出现延误。此外，由于疫情原因，许多

此类服务的运营能力仍然受限。55
  

47. 非正常移民还可能无法获得与健康有关的信息，原因是他们面临法律、语言、

文化或其他障碍，包括由于在移民或执法当局与卫生部门之间实际或被认为缺乏

可靠的“防火墙”，致使非正常移民出于害怕报复、拘留或递解出境的原因而不

愿寻求保健服务。56
 据报告，妨碍尼日尔移民在出现 COVID-19 症状时寻求保健

服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害怕被捕、被递解出境或被举报，26%的移民表示这

是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57
  

48. 向移民提供的其他关键服务，包括在疫情期间被认为是“非必要”的法律、

社会和教育服务，由于公共资源被转用于卫生紧急状况而中断或暂停。向这些弱

势群体提供的一线专业救生服务也因预算短缺、卫生措施和政府调整供资优先次

序而受到影响。58
 儿童在获得一系列服务——包括保健、精神健康和社会心理支

持和教育——方面面临额外挑战，因此他们的脆弱处境更加突出。 

  

__________________ 

 52 欧洲联盟基本权利署，《欧盟冠状病毒大流行：对基本权利的影响——聚焦社会权利》，第 6 期

公报，（2020 年，卢森堡，欧洲联盟出版物办公室），第 31 页。 

 53 国际刑警组织，“COVID-19 对偷运移民和贩运人口的影响”，2020 年 6 月 11 日。 

 54 难民署，“欧洲区域局：COVID-19”，更新版，第 22 号（2020 年 11 月 11 日至 30 日）。 

 55 移民组织，应对 COVID-19，“COVID-19 疫情期间的移民、领事和签证需求及建议”，专题简

报，第 4 期（2021 年 1 月），第 2 页。 

 56 联合国移民工人问题委员会和移民人权特别报告员，“关于 COVID-19 大流行对移民人权的影

响的联合指导说明”，2020 年 5 月 26 日，第 3 页。 

 57 混合移民中心和人权高专办，“COVID-19 与尼日尔移民的社会经济状况”，第 4 页。 

 58 Amy Emel Muedin，“对联合国移民问题网络关于 COVID-19 和人口贩运问题听证会的反思”，

联合国移民问题网络，2020 年 7 月 9 日。 

https://fra.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fra_uploads/fra-2020-coronavirus-pandemic-eu-bulletin-november_en.pdf
https://www.interpol.int/News-and-Events/News/2020/COVID-19-impact-on-migrant-smuggling-and-human-trafficking
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UNHCR%20-%20RBE%20COVID-19-Update%2022_final.pdf
https://www.iom.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bm_issue_brief_18.01.2021_0.pdf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Migration/CMWSPMJointGuidanceNoteCOVID-19Migrants.pdf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Migration/CMWSPMJointGuidanceNoteCOVID-19Migrants.pdf
https://migrationnetwork.un.org/sites/default/files/tip_reflections_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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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对打击犯罪和保护被偷运移民权利的工

作的贡献 

 

49.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继续通过制定规范性和政策性对策、技术援助、数据

收集和研究来支持会员国解决偷运移民问题，并为此采取基于人权且顾及性别和

年龄的做法。自疫情爆发以来，尽管 COVID-19 带来了挑战，但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仍开展了各种活动，为解决上述问题做出了贡献。 

50. 2020 年，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通过其打击偷运移民全球方案，组织或大力

推动了 17 项旨在打击偷运移民的技术援助活动，惠及 10 个国家的 216 名从业人

员（其中一半是妇女）。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打击贩运人口和偷运移民专门检

察官网络成立了一个工作队，在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将警报转化为刑事司法

对策以打击移民流动中的人口贩运活动”倡议的支持下，对混合移民流动中的贩

运人口案件进行调查和起诉。这些工作为会员国推进和调整打击此类犯罪的努力

提供了支持。 

51.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和世界海关组

织合作实施的机场通信项目为机场稽查联合工作队进行培训，这类工作队由在国

际机场开展工作的执法机构组成，以便除其他外，确定包括偷运移民在内的不同

类型有组织犯罪的特定风险指标，并侦查伪造的旅行证件。由于实施了该项目，

阿比让机场稽查联合工作队在 2020 年摧毁了一个走私网络。由国际刑警组织牵

头的打击偷运移民行动使各类犯罪团伙的 200 多名成员被捕，他们涉嫌在美洲、

非洲、欧洲和亚洲偷运 3,500 名移民。在这次被称为“图尔奎萨二号”的行动中，

还有多达 100 名潜在的贩运受害者被解救，共有 32 个国家的主管部门参与了行

动。自这一重大举措的筹备阶段以来，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预防犯罪专家一

直为国际刑警组织提供支持，并在行动后阶段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52.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偷运移民问题知识门户网站是有关这一专题的独一

无二的全球数据库，它所包含的信息在 2020 年继续扩大。该门户网站载有 47 个

管辖区的 817 起案件和 101 个国家的 250 项立法，就犯罪集团的运作方式和各国

迄今的应对措施提供信息，是从业人员起诉和裁定偷运案件的有用工具。毒品和

犯罪问题办公室还发布了一份研究简报，其中分析了 COVID-19 危机可能对两条

混合移民路线沿线的偷运移民和跨境贩运人口活动产生影响的各种情形。59
  

53. 在 2020 年和 2021 年期间，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加强了对偷运问题性别层

面的关注。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早先的一项研究分析了妇女在偷运活动中的作

用，审查了妇女是如何参与这类活动的，以及她们通常执行什么任务。然而，就

涉及偷运移民的严重犯罪而言，对其更广泛的人权方面和性别层面的研究仍然不

足。传闻证据和报告表明，存在被偷运移民遭受严重的侵犯人权和性别暴力行为

的现象，这些行为往往与其他形式的犯罪相关联。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正在进行

__________________ 

 59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研究简报：COVID-19 限制措施及经济后果会如何影响偷运移民活动”。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covid/Covid-related-impact-on-SoM-TiP-web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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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研究，从性别角度审查在两个过境区域（中美洲和北非）发生的偷运移民罪行

的加重因素。这项研究的目的是确定受害人和犯罪人的性别以及性别规范和观念是

否影响严重偷运移民罪行的发生原因和应对措施，并审查加重因素可能对受害人产

生的涉及具体性别的后果，包括其诉诸司法的能力和对支助和援助服务的需求。这

项分析将有助于更好了解潜在的性别层面因素，并促进更有针对性的预防、保护和

起诉工作，以应对偷运移民罪行，特别是其中最危险、情节最恶劣的罪行。 

54.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正在通过“预防和应对贩运人口和偷运移民全球行

动”这一与移民组织合作实施的欧洲联盟-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联合举措，包

括通过采取增强性别权能和基于人权的方针，为各伙伴国的努力提供支持。毒品

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建立了性别平等倡导者妇女网络，将妇女作为受害者的模式转

变为妇女作为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有力推动者的模式，以更好地应对贩运人口和偷

运移民问题的性别因素。为解决贩运人口和偷运移民问题，该方案最近推出了一

个工具包，用于将人权和性别平等纳入刑事司法干预措施的主流，以期制定促进

性别关系变革的方案，并协助利益攸关方在开展相关活动时履行其尽职调查义务。

2020 年，预防和应对贩运人口和偷运移民全球行动在孟加拉国组织了一次全国在

线协商，专门讨论该国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及以后针对贩运人口和偷运移民

的刑事司法对策。在协商基础上起草的立场文件将根据《打击偷运移民议定书》

审查对此类偷运行为的刑事定罪和对弱势移民的保护工作。预防和应对贩运人口

和偷运移民全球行动使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能够为处于打击偷运移民工作不

同阶段的各国提供协助，是该办公室长期参与打击此类犯罪的又一实例。 

55. 作为联合国移民问题网络中具有打击偷运移民方面专门知识的主要实体，毒

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为移民问题综合政策指南的制定工作提供了支持。联合国移

民问题网络由秘书长于 2018 年设立，旨在支持会员国实施《安全、有序和正常

移民全球契约》，是联合国就移民问题各个方面制定指导意见的最重要协调机制。

该网络由 38 个联合国实体成员组成，负责协调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的应对措

施，是支持各国在国家一级执行《全球契约》包括其目标 9（专门关于加强对偷

运移民的应对措施）的主要行为体。 

56. 根据《制止对儿童暴力全球方案》，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支持各国改善为

被剥夺自由的儿童、包括流动儿童提供的接收条件，具体做法是制定战略，减少

拘留设施的拥挤程度，并加强对被剥夺自由的儿童的保护，使其在危机期间、包

括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免遭风险和伤害。2020 年，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协

助编写了一份关于 COVID-19 疫情与被剥夺自由儿童的机构间技术说明，就如何

在疫情期间确保被剥夺自由儿童的福祉并减少被剥夺自由的儿童总数向各国提

出了建议。这些建议包括，仅将拘留作为最后手段使用并以最短的适当时间长度

为期限，完全停止以儿童或其父母的移民身份为由剥夺儿童自由，以及在法律、

政策和实践中禁止对儿童进行移民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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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结论 

 

 A. 前进方向：防止偷运移民和保护被偷运移民 

 

57. 《打击偷运移民议定书》序言着重指出，各缔约国确认有必要给移民以人道

的待遇和充分保护其人权。《议定书》第 16 条确定了具体的保护义务，《打击有

组织犯罪公约》第 24 条规定了保护犯罪证人的一般义务。例如，缔约国须向由

于遭到偷运而生命或安全受到威胁的移民提供适当的帮助，并向移民提供适当的

保护，使其免受暴力侵害，而且考虑到妇女和儿童的特殊需要。这些义务是对《关

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其《1967 年议定书》等其他国际文书所载保护义务的补充。

更多的指导意见载于《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特别是目标 7“应对和

减少移民活动的脆弱性”。 

58. 在全球范围内，应对COVID-19大流行的政策措施对非正常移民的包容有限。

不过，已经出现了一些减轻疫情对移民影响的良好做法，例如将移民纳入中长期

卫生战略并向他们提供社会援助和服务，包括保健和住房服务，以及面向妇女和

儿童的支助服务。某些管辖区为移民提供临时居留证（包括数字许可证）或延期，

这也为移民获取服务提供了便利，还有助于防止移民滞留。 

59. 在疫情期间，法院使用了视频会议设备，以便能够继续进行庇护程序听证。

此外，法院在审理涉及有组织犯罪网络的偷运案件时也采用了相关技术。 

60. 偷运移民问题政府间工作组在 2020 年举行的第七次会议上强调，作为进一

步的最佳做法，必须举办专门和专业的培训和能力建设课程，以协助有关主管部

门应对危机。 

61. 随着各国拟逐步取消与 COVID-19 有关的临时限制措施，重新建立合法移民

途径正在被提上日程，它提供了一种替代办法和关键的预防性策略，将显著减少

移民利用偷运网络越境的需要，从而减少侵犯人权行为和相关的非法资金流动。

移民身份的正规化有助于降低他们在缺乏社会保障的隐蔽部门就业的风险，从而

可减少他们被剥削的可能性。 

 

 B. 考虑因素 

 

62. 委员会似宜讨论以下国际承诺和考虑因素，并在开展和加强对被偷运移民的

国内保护以及对偷运移民活动的全球预防方面，特别是在 COVID-19 大流行的背

景下，将以下行动和考虑作为可能采取的优先行动： 

 根据《打击偷运移民议定书》第 6 条第 3 款，在国家法律中规定偷运移民相

关罪行的加重情节，以特别处理危及或可能危及移民生命或安全的情节，或

导致被偷运移民遭受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情节。 

 在国家法律中把金钱和其他物质利益作为偷运移民罪的犯罪要件，明确排除

基于人道主义理由为入境和滞留提供便利的活动，并且不惩罚海上救援非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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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移民的活动和向他们提供食品、住所、医疗和免费法律咨询等人道主义援

助的活动。 

 维护需要国际保护的人的权利，包括进入其寻求国际保护的国家领土的权利，

庇护申请得到基于个人情况的审查的权利，以及不推回的权利，包括在陆地

和海上边界不被驱逐和送回。此外，根据公共卫生政策和规范，维护儿童寻

求庇护或保护、或与家人团聚的权利。 

 采取并实施措施，保护被偷运移民免遭暴力和虐待，包括不受私人行为者和

公职人员的勒索、绑架、歧视、酷刑和虐待，并采取政策和行动，使作为犯

罪受害者的被偷运移民能够有效地诉诸司法，而不是增加他们的脆弱性。 

 实施战略，通过更广泛的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对策应对基于性别的不平等问

题，同时提供满足妇女和女童特殊需求的专门服务，以有效和全面地预防偷

运移民活动，保护和保障移民的权利。 

 在所有 COVID-19 应对措施的设计、执行和评估过程中，明确考虑到受多种

形式歧视影响的妇女或边缘群体，如移民妇女和非正常移民。 

 加强国家对偷运移民相关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包括偷运路线、偷运者所获利

润和被偷运移民的脆弱性，包括在 COVID-19 大流行等危机期间的脆弱性，

以支持制定稳健的移民和执法政策，并通过分享此类数据和统计数字与其他

缔约国开展合作。 

 在 COVID-19 大流行等危机期间，为被偷运移民制定有针对性的对策和保护

措施，包括确保可获得和负担得起的公共和社会服务，特别关注为有特殊需

要的群体（包括儿童、老年人、孕妇和有心理需求者）提供的保健和社会保

护措施，保障所有人都能享有公共卫生服务。 

 广泛供应和分发 COVID-19 疫苗，包括在最脆弱的人道主义环境中供应和分

发疫苗，并将最弱势民众（无论其移民身份如何）纳入国家疫苗接种运动。 

 在执法/移民部门和公共服务部门之间建立“防火墙”，规定明确的信息隔离

制度，使所有移民，无论其移民身份如何，都能获得保健、教育和其他社会

服务和司法服务，而不必担心被发现、拘留和递解出境。 

 就打击偷运移民和移民背景下的贩运人口活动开展有效和务实的国际、区域

和双边合作，为此协调努力，在更广泛的移民管理应对措施中，特别是在现

有和新出现的移民路线沿线，消弭移民保护方面的差距。 

 扩大获得安全和正常的移民途径和庇护程序的机会，以推进刑事司法工作，

从而减少非正常移民并解决偷运移民问题。 

 


